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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概覽。由於此為概要，並未包含可
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以及應與本文件全文一併閱讀，以確保其完
整性。 閣下決定投資於 [編纂 ]前，應細閱整份文件，包括構成本文件一部分的附
錄。任何投資均有風險。投資 [編纂 ]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在作出投資 [編纂 ]的決定前， 閣下應細閱該章節。

概覽

我們是中國一家規模領先、具有央企背景的物業管理服務綜合運營商，根據中指
院2019年的綜合實力排名，我們在中國物業服務百強企業中排名第四 (1)。自2014年起，
我們在中指院的中國物業服務百強企業綜合實力排名持續保持前五名，而在具備央企
背景的中國物業服務百強企業中則排名第一。根據中指院的估值，本集團2018年度品
牌價值逾人民幣 90億元。

我們在中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超過 23年，專注於中國的一、二線城市，根據中指
院報告，我們在五大國家級城市群均有佈局。截至 2019年6月30日，我們的合同管理總
面積達 454.9百萬平方米，遍佈全國 27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的 148個城市，在管總面積
為260.3百萬平方米，且截至 2019年6月30日，我們於中國管理 846項物業（包括565個住
宅社區及 281個非住宅物業）。我們的物業管理服務覆蓋多類物業，包括住宅社區、商
業及寫字樓以及公共及其他物業（如學校及科研場所、產業園、公共服務設施和城鎮）。
除物業管理服務外，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亦提供非業主增值服務，如向物業開發商提
供的案場協銷服務，及向我們所管理物業的業主及住戶提供的多項社區增值服務。

我們一直秉承「務實、卓越」的文化理念，實行規範化經營和高品質服務，滿足客
戶不斷提升的需求。我們的總部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於 2019年 6月 30日，我們在中
國27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擁有 270間附屬公司及分公司。

[編纂 ]構成從我們的控股股東保利發展控股中分拆，保利發展控股的股份於中國
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業務模式

我們有三條主要業務線，即 (i)物業管理服務，(ii)非業主增值服務，及 (iii)社區增
值服務，構成我們向客戶提供的綜合服務並覆蓋整個物業管理價值鏈。

• 物業管理服務。我們為業主、住戶以及物業開發商提供一系列物業管理服務，
包括保安、清潔、綠化、園藝及維修保養服務，重點服務於住宅社區。我們

(1) 根據中指院資料，該排名乃基於一套綜合標準得出，有關標準包括物業管理規模、經營表現、服務
質量、增長潛力及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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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業管理組合亦涵蓋商業及寫字樓、公共及其他物業（如學校及科研場所、
產業園、公共服務設施和城镇）等非住宅物業。我們就物業管理服務定價考
慮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i)物業類型及位置，(ii)建議服務的範疇及品質，(iii)

我們的預算開支，(iv)我們的目標利潤率，(v)業主及住戶概況，(vi)當地政府
對物業管理費的指導價格（如適用），及 (vii)可比物業的定價。於往績記錄期
間，我們主要按照包幹制收取物業管理服務的物業管理費，另有小部分按
照酬金制收取。我們就我們管理的大部分住宅社區、商業及寫字樓收取的
物業管理費乃根據相關項目的在管面積計算。就我們管理的大部分公共及
其他物業而言，我們按每個項目基準收取包幹制物業管理費。有關費用並
非根據相關項目的在管面積直接釐定，而是經考慮將予提供的特定物業管
理服務的性質及範圍、我們預期將產生的員工成本及合理的目標利潤率等
因素後釐定。

• 非業主增值服務。我們向非業主（主要為物業開發商）提供增值服務，包括 (i)

向物業開發商提供的案場協銷服務，以協助其物業銷售處及展廳的市場營
銷活動，主要包括訪客接待、清潔、安保檢查及維護；及 (ii)其他非業主增值
服務，如諮詢、承接查驗、交付和商業運營服務。我們通常按交易基準就提
供非業主增值服務收取費用。我們會按實際成本或在考慮服務的性質及範
圍、我們需安排的員工人數及職務情況以及我們所涉及物業的規模、位置
及定位後按固定的包幹金額收費。

• 社區增值服務。我們向所管理物業的業主及住戶提供社區增值服務，解決
彼等的生活及日常需要，主要包括：(i)社區生活服務，如購物協助、拎包入
住、家政服務及其他定制服務，及 (ii)社區資產增值服務，如停車場管理服
務和公共區域增值服務。就我們直接提供的社區增值服務而言，我們通常
會就每筆交易按預先協商的固定金額收取服務費用。就與第三方商家合作
提供的社區增值服務而言，我們通常會向該等商家收取固定費用或售價的
百分比作為轉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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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業務線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物業管理服務 1,906,262 74.3 2,419,151 74.7 2,909,508 68.8 1,277,893 66.7 1,822,975 64.6

非業主增值服務 398,836 15.6 501,984 15.4 696,502 16.5 339,096 17.7 458,646 16.3

社區增值服務 259,089 10.1 319,199 9.9 623,368 14.7 298,805 15.6 540,399 19.1          

總收入 2,564,187 100.0 3,240,334 100.0 4,229,378 100.0 1,915,794 100.0 2,822,020 100.0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總收入增長乃主要歸因於業務線產生的收入整體增加。
尤其是，於往績記錄期間來自物業管理服務的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隨著我們擴大業務
規模，我們的在管總面積增加及我們所管理的物業數量增加。於往績記錄期間，來自
非業主增值服務的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案場協銷服務的項目數量的增加，來自社區增
值服務的收入增加乃主要歸因於隨著我們擴大業務規模，我們所提供社區增值服務（尤
其是社區生活服務）種類增加、我們的物業管理規模擴展及我們服務的住戶及業主增加。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按業務線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未經審核）

物業管理服務 250,673 13.1 332,633 13.7 409,625 14.1 229,765 18.0 330,753 18.1

非業主增值服務 64,213 16.1 100,562 20.0 140,203 20.1 68,158 20.1 97,611 21.3

社區增值服務 113,577 43.8 147,595 46.2 301,450 48.4 144,949 48.5 238,154 44.1     

總計 428,463 16.7 580,790 17.9 851,278 20.1 442,872 23.1 666,518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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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物業管理服務的毛利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我們住宅社區
的平均物業管理費增加連同因成本控制措施加強及規模經濟而令成本效益提升。於往
績記錄期間，我們非業主增值服務的毛利率整體有所上升，乃主要由於經營效率提高
及因案場協銷服務項目數目增加而形成規模經濟。於往績記錄期間，於 2016年至2018

年我們社區增值服務的毛利率整體有所上升，乃主要由於隨著我們物業管理規模及客
戶基礎擴大，從而形成規模經濟所致。我們社區增值服務的毛利率由2018年上半年的
48.5%下降至2019年上半年的44.1%，乃主要由於與我們社區增值服務相關的原材料成
本增加，尤其是我們於 2019年提供的不斷增加的拎包入住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
們的整體毛利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我們物業管理服務毛利率增加及我們社區增值服務
（其毛利率較我們的其他服務相對為高）的貢獻增加所致。

我們管理多元化的物業組合，包括 (i)住宅社區；及 (ii)非住宅物業，包括 (a)商業及
寫字樓；及 (b)公共及其他物業，如學校及科研場所、產業園、公共服務設施和城镇。下
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或日期我們按物業類型劃分的 (i)物業管理服務收入；及 (ii)在管面積
明細：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住宅社區 1,639,697 86.0 2,061,634 85.2 2,305,547 79.2 1,057,695 82.8 1,364,616 74.9

非住宅物業
－商業及寫字樓 257,093 13.5 320,270 13.3 381,008 13.1 173,911 13.6 241,934 13.2

－公共及其他物業 9,472 0.5 37,247 1.5 222,953 7.7 46,287 3.6 216,425 11.9          

266,565 14.0 357,517 14.8 603,961 20.8 220,198 17.2 458,359 25.1          

總計 1,906,262 100.0 2,419,151 100.0 2,909,508 100.0 1,277,893 100.0 1,822,9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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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於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月 30日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住宅社區 74,707 91.3 92,172 86.8 115,568 60.7 121,165 46.5

非住宅物業
－商業及寫字樓 4,647 5.7 6,374 6.0 6,538 3.4 6,974 2.7

－公共及其他物業 2,464 3.0 7,635 7.2 68,415 35.9 132,194 50.8        

7,111 8.7 14,009 13.2 74,953 39.3 139,168 53.5        

總計 81,818 100.0 106,181 100.0 190,521 100.0 260,333 100.0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我們按客戶類型劃分的物業管理服務在管面積明細：

於12月31日 於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月 30日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關聯方客戶 10,179 12.4 6,466 6.1 4,560 2.4 2,868 1.1

非關聯方客戶
－業主 71,639 87.6 99,522 93.7 185,390 97.3 257,102 98.8

－物業開發商 – – 193 0.2 571 0.3 363 0.1        

71,639 87.6 99,715 93.9 185,961 97.6 257,465 98.9        

總計 81,818 100.0 106,181 100.0 190,521 100.0 260,3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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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管理的物業主要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包括其合營企業及
聯營企業）開發，其餘則由其他物業開發商開發或自若干公共及其他物業的業主取得。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或期間按項目來源及項目進度劃分的(i)我們管理物業所得收入及(ii)

在管面積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由保利發展控股

集團開發的物業 (1)

－住宅前期階段 (2) 1,570,525 82.3 1,927,390 79.6 2,083,915 71.7 978,008 76.5 1,216,658 66.7

－住宅業主委員會

階段 (3) 56,275 3.0 88,585 3.7 134,999 4.6 46,243 3.6 61,374 3.4

－非住宅 (4) 254,017 13.4 304,415 12.6 358,606 12.3 166,525 13.1 231,047 12.7          

小計 1,880,817 98.7 2,320,390 95.9 2,577,520 88.6 1,190,776 93.2 1,509,079 82.8          

外拓項目來源 (5)

－住宅前期階段 (2) 9,527 0.5 33,905 1.4 62,235 2.1 23,574 1.8 64,575 3.5

－住宅業主委員會

階段 (3) 3,370 0.2 11,754 0.5 24,398 0.8 9,870 0.8 22,009 1.2

－非住宅 (4) 12,548 0.6 53,102 2.2 245,355 8.5 53,673 4.2 227,312 12.5          

小計 25,445 1.3 98,761 4.1 331,988 11.4 87,117 6.8 313,896 17.2          

總計 1,906,262 100.0 2,419,151 100.0 2,909,508 100.0 1,277,893 100.0 1,822,9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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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於 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月30日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在管面積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千平方米 %

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
開發的物業 (1)

－住宅前期階段 (2) 69,647 85.1 82,662 77.8 98,053 51.5 100,276 38.5

－住宅業主委員會階段 (3) 2,121 2.6 4,307 4.1 6,230 3.3 6,693 2.6

－非住宅 (4) 3,450 4.2 4,410 4.2 5,086 2.6 5,162 2.0        

小計 75,218 91.9 91,379 86.1 109,369 57.4 112,131 43.1        

外拓項目來源 (5)

－住宅前期階段 (2) 2,274 2.8 3,957 3.7 9,342 4.9 12,131 4.6

－住宅業主委員會階段 (3) 665 0.8 1,246 1.2 1,943 1.0 2,065 0.8

－非住宅 (4) 3,661 4.5 9,599 9.0 69,867 36.7 134,006 51.5        

小計 6,600 8.1 14,802 13.9 81,152 42.6 148,202 56.9        

總計 81,818 100.0 106,181 100.0 190,521 100.0 260,333 100.0
        

附註：

 (1) 就上表而言，「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物業」指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包括其合
營企業及聯營企業）成員公司獨立開發或與其他方共同開發的物業。

(2) 指為管理住宅物業而與物業開發商訂立的前期物業管理合同。

(3) 指為管理住宅物業而與業主委員會訂立的物業管理合同。

(4) 指為管理非住宅物業而與客戶訂立的物業管理合同。

(5) 外拓項目來源指 (i)保利發展控股集團（包括其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以外的物業開發
商及 (ii)若干公共及其他物業的業主（如學校及公共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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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
們就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住宅社區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即有關月份來自管
理該等物業的收入除以有關月份該等物業的在管面積）分別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2.14

元、人民幣2.19元、人民幣2.21元及人民幣2.27元。截至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就由其他物業開發商開發的住宅社區
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即有關月份來自管理該等物業的收入除以有關月份該等物業
的在管面積）分別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 1.19元、人民幣1.31元、人民幣 1.47元及人民
幣1.48元。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就其他物業開發商開發的住宅社區收取的平均物業
管理費低於向保利發展控股集團所開發物業收取的管理費。這主要是因為為了增加我
們外拓項目來源的物業管理市場份額，我們自中小型物業開發商獲得現有在管物業周
邊的多項服務合約，根據該等物業的概況、規模及地點，所收取的物業管理費相對較低。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就住宅社區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下
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項目來源及項目階段劃分的住宅社區平均物業管理費：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9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民幣元╱平方米╱月）

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
開發的物業 (1)

－住宅前期階段 (2) 2.16 2.22 2.24 2.30

－住宅業主委員會階段 (3) 1.61 1.69 1.90 1.96    

2.14 2.19 2.21 2.27
    

外拓項目來源 (4)

－住宅前期階段 (2) 1.20 1.22 1.43 1.45

－住宅業主委員會階段 (3) 1.17 1.59 1.65 1.68    

1.19 1.31 1.47 1.48
    

整體 2.10 2.13 2.1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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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就上表而言，「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物業」指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包括其合
營企業及聯營企業）成員公司獨立開發或與其他方共同開發的住宅物業。

(2) 指為管理住宅物業而與物業開發商訂立的前期物業管理合同。

(3) 指為管理住宅物業而與業主委員會訂立的物業管理合同。

(4) 就上表而言，「外拓項目來源」指保利發展控股集團（包括其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以
外的物業開發商開發的住宅物業。

於往績記錄期間，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住宅物業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
在前期階段高於業主委員會階段。一個住宅社區通常需數年進入成熟階段並擁有充足
的入住率時方會成立業主委員會。該等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處於業主委員會階
段的住宅社區普遍為我們在相對較早年度開始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住宅社區，當時所
收取的初始物業管理費較我們其後年度承接的項目相對較低。即使我們可能已於過去
數年提高該等項目的價格，但其物業管理費仍整體低於仍處於前期階段的較新的項目。

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
們就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商業及寫字樓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即有關月份管
理該等物業的收入除以有關月份該等物業的在管面積）分別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7.75

元、人民幣8.24元、人民幣7.73元及人民幣7.97元。截至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就來自外拓項目來源的商業及寫字樓
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即有關月份管理該等物業的收入除以有關月份該等物業的在
管面積）分別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2.09元、人民幣2.18元、人民幣3.12元及人民幣3.15

元。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就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商業及寫字樓收取的平均物業管
理費高於我們就外拓項目來源的商業及寫字樓收取的平均物業管理費。此乃主要由於
保利發展控股集團開發的該等商業及寫字樓通常包括中國一二線核心城市的甲級和
超甲級高端寫字樓，我們就其收取的物業管理費高於我們管理的外拓項目來源的其他
類別寫字樓及商業樓宇。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就商業及寫字樓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乃按
正常商業條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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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及供應商

我們擁有龐大、不斷增長且忠誠的客戶群，主要包括 (i)需要我們物業管理服務和
社區增值服務的業主及住戶，及 (ii)需要我們物業管理服務及非業主增值服務的物業
開發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單一最大客戶為保利發展控股集團。我們於往績記
錄期間向保利發展控股集團提供非業主增值服務和物業管理服務。截至 2016年、2017

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我們的單一最大
客戶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562.5百萬元、人民幣 559.4百萬元、人民幣 678.4百萬元及人民
幣437.3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總收入的 21.9%、17.3%、16.0%及15.5%。截至2016年、2017

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我們的五大客戶（通
常為物業開發商或非住宅物業的業主）的收入合共分別為人民幣588.1百萬元、人民幣
601.0百萬元、人民幣739.7百萬元及人民幣485.9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總收入的 22.9%、
18.6%、17.5%及17.2%。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業務線及客戶類型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未經審核）

物業管理服務
關聯方客戶 247,949 9.7 186,702 5.8 149,170 3.5 78,920 4.2 82,583 2.9

非關聯方客戶
－業主 1,658,313 64.6 2,230,081 68.8 2,752,475 65.1 1,198,507 62.5 1,735,396 61.5

－物業開發商 – – 2,368 0.1 7,863 0.2 466 – 4,996 0.2          

1,658,313 64.6 2,232,449 68.9 2,760,338 65.3 1,198,973 62.5 1,740,392 61.7

小計 1,906,262 74.3 2,419,151 74.7 2,909,508 68.8 1,277,893 66.7 1,822,975 64.6          

非業主增值服務
關聯方客戶 362,451 14.1 447,894 13.8 629,556 14.9 310,478 16.2 423,763 15.0

非關聯方客戶 36,385 1.5 54,090 1.6 66,946 1.6 28,618 1.5 34,883 1.3          

小計 398,836 15.6 501,984 15.4 696,502 16.5 339,096 17.7 458,646 16.3          

社區增值服務
關聯方客戶 11,184 0.4 9,009 0.3 12,107 0.3 7,441 0.4 16,366 0.6

非關聯方客戶 247,905 9.7 310,190 9.6 611,261 14.4 291,364 15.2 524,033 18.5          

小計 259,089 10.1 319,199 9.9 623,368 14.7 298,805 15.6 540,399 19.1          

總計 2,564,187 100.0 3,240,334 100.0 4,229,378 100.0 1,915,794 100.0 2,822,0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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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 (i)提供清潔、綠化、園藝、維修保養服
務的分包商，及 (ii)水電暖提供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五大供應商多數為我們物
業管理服務業務的水電暖提供商及分包商。截至2016年、2017年及 2018年12月31日止
年度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於往績記錄期間自我們最大供應商（為電力供應
商）的採購額分別為人民幣 48.4百萬元、人民幣 53.3百萬元、人民幣 62.2百萬元及人民幣
55.6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總服務成本的2.3%、2.0%、1.8%及2.6%。截至2016年、2017年
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於往績記錄期間自我們五
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合共分別為人民幣 126.4百萬元、人民幣 131.3百萬元、人民幣 151.9百
萬元及人民幣 142.0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總服務成本的 5.9%、5.0%、4.4%及6.6%。

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我們的成功主要歸因於以下競爭優勢：(i)我們在央企背景的物業服務
百強企業排名第一，物業管理規模大，財務表現增長迅猛，行業龍頭地位突出；(ii)母
公司保利發展控股作為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標杆龍頭，為我們帶來持續確定的增長機會；
(iii)我們展現了突出的市場化拓展能力，並且依托央企品牌，持續構建物業服務新體系；
(iv)作為行業內品質管理的先行者，我們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構建全方位、多元化
增值服務；(v)我們專注實施數字化、智能化信息系統的管理，降本增效成果顯現；及(vi)

進取、務實、奉獻的專業管理團隊，輔以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

業務策略

我們擬實施以下策略以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市場份額及認知度：(i)多渠道擴大管
理規模，鞏固行業龍頭地位；(ii)持續提供高品質的多元化增值服務，提高增值服務的
滲透率；(iii)加大加強投入物聯網應用，結合科技構建智能管理系統；及 (iv)進一步完
善我們的人力資源培訓及激勵體系，以支持我們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財務資料概要，並應與本文件附錄一內的綜合
財務資料（包括隨附附註）及本文件「財務資料」一節所載資料一併閱讀。下文所呈列我
們的過往業績未必可作為任何未來期間可能預期的業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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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未經審核）

收入 2,564,187 100.0 3,240,334 100.0 4,229,378 100.0 1,915,794 100.0 2,822,020 100.0

服務成本 (2,135,724) (83.3) (2,659,544) (82.1) (3,378,100) (79.9) (1,472,922) 76.9 (2,155,502) 76.4          

毛利 428,463 16.7 580,790 17.9 851,278 20.1 442,872 23.1 666,518 23.6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虧損） 22,874 0.9 30,988 1.0 26,638 0.6 4,851 0.3 6,589 0.2

行政開支 (240,904) (9.4) (307,292) (9.5) (415,266) (9.8) (153,048) (8.0) (245,009) (8.7)

分佔聯營企業╱
合營企業業績 (235) (0.0) 1,237 0.0 4,607 0.1 2,180 0.1 10,002 0.4

融資成本 (339) (0.0) (399) (0.0) (823) (0.0) (329) (0.0) (435) (0.0)

其他費用 (2,553) (0.1) (2,059) (0.1) (3,621) (0.1) (751) (0.0) (513) (0.0)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07,306 8.1 303,265 9.4 462,813 10.9 295,775 15.4 437,152 15.5          

所得稅開支 (58,131) (2.3) (78,583) (2.4) (126,746) (3.0) (80,352) 4.2 (116,381) 4.1          

年╱期內溢利 149,175 5.8 224,682 6.9 336,067 7.9 215,423 11.2 320,771 11.4
          

綜合財務狀況表概要

於12月31日 於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月30日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非流動資產 102,559 115,208 255,070 273,229

流動資產 1,472,918 1,996,863 2,297,362 2,725,426

流動負債 1,260,732 1,703,941 1,830,745 2,105,254

流動資產淨值 212,186 292,922 466,617 620,1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4,745 408,130 721,687 893,401

非流動負債 3,850 7,823 28,558 26,570

資產淨值 310,895 400,307 693,129 86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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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資料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活動
所得現金淨額 210,309 297,634 469,916 304,265 445,195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71,129 361,551 432,751 181,928 246,984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8,682) (21,078) (23,469) 18,051 17,71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737) (937) (212,765) (211,264) (155,8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淨額 678,710 339,536 196,517 (11,285) 108,838

年╱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8,807 1,257,517 1,597,053 1,597,053 1,793,570     

年╱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7,517 1,597,053 1,793,570 1,585,768 1,902,408
     

於2016年，我們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相對較高，為人民幣 771.1百萬元，乃
主要由於我們於該年度加強自關聯方收取貿易應收款項的催收力度所致。於往績記錄
期間，我們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貿易應收款項收取的季節性波
動影響，乃由於我們的若干客戶出於個人偏好及便利考慮，傾向於年中或更傾向於在
年末支付物業管理費。為改善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狀況，我們一直密切監察其現金流
量狀況，並採取多項措施，尤其是向客戶收取貿易應收款項方面。更多詳情，請參閱「財
務資料－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及「財務資料－經選定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的說明－貿
易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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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或期間與本集團有關的若干財務比率：

於 12月31日及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於2019年
6月 30日及
截至2019年

6月30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止六個月 (5)

流動比率 (1) 1.17 1.17 1.25 1.29

速動比率 (2) 1.17 1.17 1.22 1.27

權益回報率 (3) 53.8% 63.2% 61.5% 83.4%

總資產回報率 (4) 10.4% 12.2% 14.4% 23.4%

資本負債比率 (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流動比率乃按於所示日期的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2) 速動比率乃按於所示日期的流動資產總值減存貨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3) 權益回報率乃按年內或期內溢利除以相關年度或期間的總權益期初與期末結餘的
算術平均數再乘以 100%計算。

(4)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年內或期內溢利除以相關年度或期間的總資產期初與期末結餘
的算術平均數再乘以100%計算。

(5) 權益回報率及總資產回報率已作年化處理，以使其可與過往年度的比率進行比較，
惟並非實際結果的指標。

(6) 由於在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任何計息借貸，故資本負債比率不適用於我們。

權益回報率

於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以及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權益回報率分別
為53.8%、63.2%、61.5%及83.4%。於往績記錄期間，權益回報率整體上升，乃主要由
於業務擴展及盈利能力提升導致年內或期內溢利增加所致。於2017年，權益回報率為
63.2%，原因為於 2017年我們向股東宣派的股息相對較高，為人民幣 140.0百萬元。於
2019年首六個月，我們的權益回報率相對較高，為83.4%，乃主要由於我們產生的期內
溢利相對較高以及同期向股東宣派及派付股息人民幣 160.0百萬元。

總資產回報率

於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總資產回報率分別
為10.4%、12.2%、14.4%及23.4%。於往績記錄期間，總資產回報率整體上升，乃主要由
於業務擴展及盈利能力提升導致年內或期內溢利增加所致。於2019年首六個月，我們
的總資產回報率相對較高，為23.4%，乃主要由於我們產生的期內溢利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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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控股股東

緊隨 [編纂 ]完成後（未計及因 [編纂 ]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我們的直接
控股股東保利發展控股將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合法擁有 [編纂 ]的權益。保利發展控
股為保利南方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且保利南方為保利發展控股的單一最大股東，而保
利南方為中國保利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保利南方及中
國保利集團被視為於保利發展控股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我們認為中國保利集團、保利南方及保利發展控股為一組控股股東。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編纂 ]構成從保利發展控股中分拆。中國證監會已於2019年9月10日批准我們的
H股於香港聯交所 [編纂 ]及 [編纂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本公司已在中國
取得所有與 [編纂 ]及 [編纂 ]相關的必要批文及授權。

本公司股份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

考慮到於香港聯交所 [編纂 ]將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品牌知名度、提升我們的企業形
象並增強我們的企業管治，我們議決自願將本公司股份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終止掛牌。我們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於2019年4月11日完成。有關在
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的理由之詳情，請參閱「歷史及發展－本公司股
份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及尋求在香港聯交所 [編纂 ]的理由」一節。

[編纂 ]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編纂]（即本文件所述[編纂]的中位數），經扣除我們就[編纂]

應付的[編纂]費、佣金及估計開支，並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我們估計將獲得的[編纂][編
纂 ]將約為 [編纂 ]。假設 [編纂 ]定為每股 [編纂 ][編纂 ]（即 [編纂 ]的中位數），我們擬將 [編
纂 ][編纂 ]作以下用途：

• 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把握戰略投資機會，擇優併購，以進一步發展戰略
聯盟及擴大我們物業管理業務的規模，其中：(i)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收
購及投資其他物業管理公司或與該等公司合作；及 (ii)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
用於收購或投資非住宅物業管理公司；

• 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進一步開拓我們的增值服務，其中：(i)約 [編纂 ]或 [編
纂 ]將用於投資提供與我們的業務形成互補的社區產品及服務的公司；及 (ii)

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升級硬件以及開拓智慧社區及商業設施運營服務，
以提高我們的社區增值服務運營效率及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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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升級我們的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其中：(i)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購買及升級硬件，搭建智慧終端設備及物聯網平台，
以提高我們的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水平；及 (ii)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於 (a)

構建及開發內部信息共享平台及數據庫，(b)招聘及培養我們的專業及技術
人員以及信息管理團隊，及 (c)探索創新應用在多個社區場景的應用；及

• 約 [編纂 ]或 [編纂 ]將用作運營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編纂 ]」一節。

[編纂 ]的統計數據

下文統計數據乃基於根據 [編纂 ]已發行 [編纂 ]的假設：

基於指示性
[編纂 ]的

下限每股 [編纂 ]

基於指示性
[編纂 ]的

上限每股 [編纂 ]

[編纂 ]

股份的市值 (1) [編纂 ] [編纂 ]

每股股份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
綜合有形資產淨值 (2) [編纂 ] [編纂 ]

附註：

(1) 市值乃基於緊隨 [編纂 ]完成後將已發行 [編纂 ]股股份計算，並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

(2) 每股股份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乃於作出本文件「財務資料－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一節所述調整後及按緊隨 [編纂 ]完成後將已發行 [編纂 ]股股份的
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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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及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截至2019年10月31日，我們擴大物業管理組合，遍及中國 27個省、直轄市及自治
區的165個城市，合同管理總面積為477.6百萬平方米。具體而言，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我們於中國管理合共 928項物業，總在管面積為269.5百萬平方米。

我們於截至 2019年10月31日止四個月的收入較 2018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由於我
們的業務擴張所致。我們於截至 2019年10月31日止四個月的毛利率與 2018年同期相比
保持相對穩定。

董事已確認，自 2019年6月30日以來及截至本文件日期，我們的財務或經營狀況
或前景並無重大不利變動，且並無發生任何事件，會對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
告所載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所示的資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風險因素

我們的業務面對涉及我們營運的若干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與我們業務及行業有
關的風險、有關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及與 [編纂 ]有關的風險。我們認為，以下為我
們面對的部分主要風險：(i)我們的過往業績未必代表我們的未來前景及經營業績，且
我們未必能按計劃實現未來增長，而無法有效管理任何未來增長或會對我們的業務、
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ii)我們未必能夠按計劃或按合適進度或價
格獲得新物業管理合同；(iii)大量物業的物業管理合同終止或不獲重續可能對我們的
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iv)我們維持或提高當前盈利水平的能
力取決於我們控制運營成本（尤其是人工及分包成本）的能力，我們的利潤率及經營業
績可能會因人工或分包成本或其他運營成本增加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及 (v)我們未必
能夠自客戶收回物業管理費，因而可能產生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此外，於往績記錄期間，
我們於綜合財務狀況表錄得與收購附屬公司有關的無形資產（包括商譽及物業管理合
同），而倘就該等無形資產確認減值虧損，將對我們的財務狀況造成不利影響。

由於釐定風險是否重大時可能應用不同的詮釋及準則， 閣下應審慎考慮本文件
所載全部資料，包括「風險因素」一節所載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股息政策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向股東宣派及派付股息。於 2019年5月，我們向股東（保
利發展控股及西藏贏悅）宣派應付股息合共人民幣160.0百萬元，於 2019年6月30日，該
等股息已支付予有關股東。我們過往的股息分派記錄不得用作釐定本公司日後可能宣
派或派付股息水平的參考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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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章程及中國適用的法律及法規的規定，我們目前擬自截至 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起向股東分派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的約 [編纂 ]。股息的派付及金額（如
有）取決於我們的經營業績、現金流量、財務狀況、對我們派付股息的法定及監管限制、
未來前景及我們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建議派付股息亦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而
在 [編纂 ]後，宣派任何年度末期股息均須待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有關我們股息政策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股息及股息政策」。

[編纂 ]

H股[編纂]的總[編纂]（包括[編纂]佣金）估計約為[編纂]（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

（即 [編纂 ]的中位數）），其中約 [編纂 ]直接歸屬於 [編纂 ]H股，並將於完成 [編纂 ]後自權
益中扣除，及約 [編纂 ]將自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產生 [編纂 ][編
纂 ]，其中，約 [編纂 ]計入預付款項，並將隨後於完成 [編纂 ]後自權益中扣除，及約 [編
纂 ]自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上述 [編纂 ]為最近期實際估計開支，僅供參考，實際金額
或有不同。董事預期該等開支不會對我們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


